
关于双牌县征收乡镇污水处理费有关事项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各乡镇污水处理厂：

根据湖南省发改委、省住建厅、省财政厅、省水利厅、

省生态环境厅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全省乡镇污水处理收费政策

和征收管理制度的通知》（湘发改价费〔2020〕29 号）和《关

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〈关于完善长江经济带污水

处理收费机制有关政策的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湘发改价费

〔2020〕517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为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精神，

促进乡镇污水有效治理，现就我县征收乡镇污水处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乡镇污水处理费征收范围、标准及计征方式

(一)征收范围

已建成并接入污水管网处理的乡镇用水单位和个人。

(二)征收标准

居民生活用水 0.85 元/m
3
，非居民生活用水 1.2 元/m

3
。

(三)计征方式

1、污水处理费计量收费在收取水费时一并代征。

2、已建成（接入）污水处理设施的乡镇污水处理费，

可采用按用水量或按人口定额收费计征。

3、使用公共供水的单位或个人，以其水表显示的用水

量值为准计征。



4、使用自备水源的单位和个人，已安装计量设备的，

以计量设备显示的用水量值为准计征；未安装计量设备的或

者计量设备不能正常使用的，按取水设施额定流量每日运转

24 小时计算。

5、对无自动取水设备或难以伴水征收的单位或个人，

原则上可按人均每月不超过 4 吨用水量计算，收取污水处理

费。

二、优惠政策

对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户、特困供养人员每月免收 4 吨

用水的污水处理费。

三、严格乡镇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

（一）乡镇污水处理费由县人民政府委托辖区内供水企

业或乡镇财政所代征。

（二）污水处理费属政府非税收入，应全额上交地方国

库，纳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实行专款专用。在收取

污水处理费时，使用财政统一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，每月按

时足额缴入同级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

或不缴。代征手续费由县财政按不超过污水处理费代征额的

2%安排。

四、执行时间

1、己建成污水处理厂并验收合格投入运营的乡镇自

2022 年 7 月 1 日开始执行。

2、在建或未建污水处理厂的乡镇，在建成污水处理厂

并竣工验收合格后运营的次月起执行。



3、建成但并未正式运营或没有竣工验收合格的污水处

理厂暂不征收污水处理费。

若执行期间，省市另有文件规定从其规定。

双牌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2 年 5 月 26 日


